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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深圳市泛海统联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深圳市泛海统联精密制造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统联精密”或“发行人”）的委托，担任统联精密本次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注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以

下简称“《审核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12号——

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的有关规定，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事宜出具了《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泛

海统联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及其

更新稿（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及《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泛海统

联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律师工作报告》及其更

新稿（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鉴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于2025年10月22日下发了《关于深

圳市泛海统联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

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5〕137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

本所就《审核问询函》相关事项进行了进一步核查，并出具《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

于深圳市泛海统联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包括本所指派经办本次发行的签字律师）特作

如下声明： 

（一）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法律意见书》之补充性文件，应与《法律意见书》

一起使用，如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法律意见书》内容有不一致之处，则以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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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所律师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有关内容进行的补充

与调整，对于上述文件中未发生变化的内容、关系，本所律师将不在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中重复描述或披露并重复发表法律意见。 

（三）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特别说明外，本所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

报告》作出的声明及释义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四）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统联精密本次发行的必备法律文件，随

同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和公告。 

（五）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统联精密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

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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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审核问询函》问题 1：关于本次募投项目 

根据申报材料：（1）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新

型智能终端零组件（轻质材料）智能制造中心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2）新型智能终端零组件（轻质材料）智能制造中心项目拟在租赁厂房实施。 

请发行人说明：（1）本次募投项目的具体内容及实施本次募投项目的必要性，

本次募投项目与前次募投项目及现有业务的区别与联系，是否存在重复建设，本募是

否存在新产品，是否符合投向主业要求；（2）新型智能终端零组件（轻质材料）智

能制造中心项目的研发内容、研发模式及研发进展，结合本次募投项目的人才及技术

储备、半固态压铸、3D 打印工艺等工艺掌握情况、客户认证的确定性等，说明实施

该项目的可行性；（3）结合本次募投产品的市场需求、竞争格局及公司竞争优劣势、

公司现有及新增产能、客户开发情况等，说明该项目产能规划合理性以及产能消化措

施；（4）结合租赁用地的用途、使用年限、租用年限、租金及到期后对土地的处置

计划等，说明使用租赁用地建设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请保荐机构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发行人律师结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发行类第 6 号》6-4 核查问题（4）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核查回复 

（一）结合租赁用地的用途、使用年限、租用年限、租金及到期后对土地的处置

计划等，说明使用租赁用地建设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1、本次募投项目相关租赁用地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更新稿）》、发行人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不动产权证

书》并经核查，本次募投项目用地系发行人通过租赁方式取得，其租赁用地的具体情

况如下： 

租赁合同

编号/名称 

租赁用地

栋号 

建筑面积

（㎡） 
土地用途 土地使用期限 租赁期限 租金 

不动产权证书编

号 

房屋租赁

合同（下称

“合同

F0013 4,514.66 工业用地 
2021.12.10- 

2071.12.10 

2025.06.15- 

2028.06.15 
45 元/㎡/月 

湘（2025）长沙县

不动产权第

001616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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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合同

编号/名称 

租赁用地

栋号 

建筑面积

（㎡） 
土地用途 土地使用期限 租赁期限 租金 

不动产权证书编

号 

一”） 

F0002 240.00 工业用地 

湘（2025）长沙县

不动产权第

0017858 号 

房屋租赁

合同（下称

“合同

二”） 

F0010 3,396.96 工业用地 

2026.07.01- 

2029.07.01 

湘（2025）长沙县

不动产权第

0016163 号 

F0011 2,741.64 工业用地 

湘（2025）长沙县

不动产权第

0016165 号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不动产权证书》并经核查，上述租赁用地

对应的不动产权权利人为湖南亚大丰晖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称“权利人”），房屋

租赁合同中的出租方为长沙亚大信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出租方”），出

租方与权利人不一致。根据权利人出具的《委托授权书》，出租方为其授权运营管理

方，其有权代表权利人办理招商、商务合作、签署房屋租聘合同等相关业务，故发行

人与出租方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合法有效，不会对发行人租赁土地的使用权构成重大

不利影响。 

2、本次使用租赁用地建设募投项目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1）租赁用地的约定及法定用途均与募投项目需求一致，且租赁用地的剩余使

用年限充足，可充分覆盖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及续租期限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不动产权证书》并经核查，租赁用地的约

定及法定用途均为“工业用地”，其与募投项目的生产建设需求一致，发行人租赁土

地实际用途符合土地使用权证登记类型、规划用途。另，根据《不动产权证书》记载

的土地使用期限，本次租赁用地的土地使用权期限均届至 2071 年 12 月 10 日，剩余

年限较长，可充分覆盖《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不存在“土地使用年限届

满导致租赁用地无法继续使用”的风险。 

（2）租赁用地的租用期限及租赁到期后对土地的处置计划明确，租金支付方式

合理，无重大现金流压力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并经核查，该租赁合同对租赁期限、租金及

支付方式、续租期等进行了清晰约定，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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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合同 初始租赁期限 租金约定 无条件续租期限 续租租金约定 

合同一 2025.06.15-2028.06.15 
45 元/㎡/月 

（按月支付） 

续租至 2035.06.15 无条件续租期间租金

保持不变（按初始租金

标准 45 元/㎡/月执行） 合同二 2026.07.01-2029.07.01 续租至 2035.07.01 

《房屋租赁合同》的初始租赁期限均为 3 年，并均设置了长达 7 年的无条件续租

选择权，租赁用地只需经发行人申请后，即可续租。续租后合同一的租赁期限可至 2035

年 6 月，合同二的租赁期限可至 2035 年 7 月。该租赁及无条件续租期限充分覆盖了

本次募投项目的投资回收期，能够保障募投项目的稳定运营。 

此外，《房屋租赁合同》对该租赁及无条件续租期限届满后，租赁用地的处置计

划亦进行了明确约定，即：租赁期满前，如发行人拟续租，应提前 60 日向出租方提

出书面续租请求，协商一致后双方重新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该条款赋予了发行人优先

续租权。因此，发行人后续无法续租的风险较低。 

《房屋租赁合同》的租金标准均为 45 元/㎡/月，价格清晰、明确，且租金按月支

付，不涉及大额预付，对发行人现金流压力较小。另，合同约定无条件续租期间“租

金保持不变”，有效锁定了未来的经营成本，增强了募投项目效益预测的确定性。 

二、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就上述问询问题，本所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发行人为实施本次募投项目所签订的租赁合同、租赁用地不动产权证书、

租赁用地权利人对出租方的授权文件； 

（2）《募集说明书（更新稿）》。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募投项目的租赁用地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租赁用地出租方对租赁用地享

有合法授权，发行人与出租方的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发行人租赁用地的实际用途符合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类型、规划用途，租赁用地的剩余使用年限充足，可充分覆盖房屋

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租赁用地的租赁及无条件续租期限可充分覆盖本次募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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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投资回收期，能够保障募投项目的稳定运营。 

房屋租赁合同对于租赁用地到期后的处置计划亦进行了明确约定，发行人无法续

租的风险较低；租赁用地的租赁价格清晰、明确，按月支付，不涉及大额预付。 

上述事项符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6 号》6-4 的相关规定，不存在

导致募投项目无法持续运营的重大不确定性。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伍份，肆份交给发行人，壹份由本所留存备查。 

 

（以下无正文，下页为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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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泛海统联精密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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